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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選舉主席及副主席 (如有需要 ) 
  
  委員同意無須重選小組委員會主席。  
 



經辦人／部門  
 

 3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立 法 會 CB(2)185/05-06(01) 和 (02) 號 文 件 及

CB(2)254/05-06(01)號文件 ] 
 
2009年東亞運動會的場地及有關工程對推行兩個前市政

局遺留下來的康樂及文化設施工程計劃造成的影響  
 
2.  主席告知與會人士，已退出本小組委員會的陳

偉業議員向她遞交了一封函件，表示其關注到為 2009年
東亞運動會進行各項體育設施工程，對推行兩個前市政

局遺留下來的康樂及文化設施 (下稱 “文康設施 ”)工程計

劃所造成的影響。  
 

[會後補註：在會議席上提交的陳偉業議員的函件

(立法會CB(2)258/05-06(01)號文件 )已於 2005年
11月 1日發給委員。 ] 

 
3.  民政事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計劃投放 10億
元在體育設施上。有關計劃包括動用 3億元興建擬設的將

軍澳運動場，以及動用 7億元翻新現有設施，把這些設施

提升至符合舉辦 2009年東亞運動會各個比賽項目的國際

標準。民政事務局局長指出，改善現有設施和興建新設

施，其實是本港的長遠體育發展所需，以及供各區居民

使用，而非只是為了 2009年東亞運動會。他表示，那些

將予以提升和改善的現有設施包括日漸老化的伊利沙伯

體育館、香港體育館及九龍公園室內游泳池。他補充，

由於場地老化，因此有需要進行翻新工程，而政府當局

亦藉此機會，把一些配合日後舉辦大型體育賽事 (包括

2009年東亞運動會 )的設施納入計劃範圍內。  
 
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 (行政 )提到政府當局

的文件 [立法會 CB(2)185/05-06(01)號文件 ]附件 1.2時作

出補充，指將會進行提升和改善工程的現有設施包括：

香港大球場、維多利亞公園網球場、香港壁球中心、荔

枝角公園體育館、馬鞍山體育館、石硤尾公園體育館、

小西灣運動場、赤柱正灘水上活動中心、將軍澳體育館、

西區公園體育館，以及民政事務局局長提及的上述 3個體

育場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 (行政 )表示，預計翻新

這些設施所需的費用，在附件 1.2所列 44項即將動工的文

康設施工程計劃的預算費用總額中約佔 20%。  
 

 

政府當局 

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 (行政 )告知委員，政府

當局會在未來一、兩個月內，就主辦 2009年東亞運動會

的撥款建議諮詢民政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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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劉秀成議員指出，澳門在現正舉行的第四屆東

亞運動會的場地方面動用了 40億元，這個數目遠較 2009
年東亞運動會的預算費用為高。他詢問政府當局有否承

諾最少會作若干款額的投資，來舉辦 2009年東亞運動

會。民政事務局局長答稱，政府當局未有承諾這樣做。

他解釋，根據政府當局所作的評估，在未來數年啟用的

新體育場地，以及現有場地經過適當的改善工程後，將

可提供足夠地方，舉行 2009年東亞運動會的各項賽事。

民政事務局局長補充，澳門的情況有所不同，因為澳門

為了舉辦第四屆東亞運動會，而要興建很多新設施；但

香港本身已有很多相關設施，只要進行適當的改善工

程，這些設施便能切合舉辦國際賽事的需要。  
 

 

 

 

 

政府當局 

7.  劉秀成議員建議，對有關設施進行改善工程，

應融合一些展現香港各區地方特色的設計，以便參加

2009年東亞運動會體育賽事的選手和運動員，能對香港

及其本土特色有較多的了解。民政事務局局長表示，政

府當局會在主題設計工作方面考慮劉議員的建議。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 (行政 )補充，政府當局曾派員到訪雅

典，考察當地主辦奧林匹克運動會 (下稱 “奧運會 ”)的場

地。她表示，政府當局會考慮在舉行 2009年東亞運動會

比賽項目的各個選定場地，採用同一色調及主題設計，

以期為該次運動會創造和諧協調的主題。她補充，據一

些建築界人士所述，此舉牽涉的費用不會太多。  
 

 

 

 

 

 

政府當局 

8.  劉 秀 成 議 員 認 為 在 雅 典 舉 行 奧 運 會 的 場 地 安

排，並非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供香港借鏡，因為雅典為主

辦奧運會而興建了很多新設施。他建議政府當局反而應

借鑒洛杉磯舉辦奧運會的經驗，洛杉磯當地的政府也是

盡量利用現有設施，來進行各個比賽項目。民政事務局

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會考慮劉議員的意見。  
  
9.  王國興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澄清，上述改善工程

會否耽延附件 1.2所列 44項工程計劃中餘下各項工程計劃

的推行工作。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無論香港是

否舉辦 2009年東亞運動會，政府當局也會手推行上文

第 4段所載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 (行政 )提及的各項工

程計劃，而政府當局只是藉此機會，把一些配合 2009年
東亞運動會的設施納入有關計劃內。他證實有關的改善

工程不會影響其他工程計劃的落實推行。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副秘書長 (庫務 )3指出，該 44項工程計劃已獲批撥

款，因此在推行上不會受與主辦 2009年東亞運動會有關

的工程計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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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報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來的工程計劃的情況  
 
推行 25項須優先進行的工程計劃  
 
10.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 (行政 )告知委員，在 25
項優先進行的工程計劃中，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下稱 “康
文署 ”)今年就推行其中 15項工程計劃提出的撥款申請已
獲得批准。該 15項優先進行的工程計劃已列入附件 1.2
內。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 (行政 )補充，政府當局會按
照較早前提交本小組委員會的修訂施工時間表，展開餘
下 10項須優先進行的工程計劃。  
 
11.  王國興議員提到 “維多利亞公園網球場改善工
程 ”此項工程計劃 [立法會CB(2)185/05-06(01)號文件附件
2第 2號項目 ]，並詢問為何預計完工日期由 2009年年初推
遲至 2009年年中。  
 
1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 (行政 )解釋，有關工程
略為延遲的原因，是為了配合維多利亞公園游泳池場館
的改善工程，以及避免取消一些已安排在有關場地舉行
的國際錦標賽。   
 
主要文康設施的供應情況與《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所
載的標準和準則的比較  
 
13 .   主 席 提 到 立 法 會 C B ( 2 ) 1 8 5 / 0 5 - 0 6 ( 0 1 )號 文 件
附件 3，並對沙田、元朗和荃灣等多個地區內文康設施 (例
如休憩用地及體育館 )不足的情況深表關注。她促請政府
當局解決有關設施不足的問題。  
 
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 (行政 )解釋，政府制訂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所載的規劃準則，目的是為預
留土地作康樂設施和休憩用地用途，提供一套公平的基
準，該等準則應參照實際情況予以採用。她請委員注意，
附件 3所示休憩用地的供應情況，並不包括在公共屋邨及
大型私人屋苑內提供的休憩用地。她指出，在公共屋邨
及大型私人屋苑內其實已為居民提供了鄰舍休憩用地。
她告知委員，根據房屋署的資料，在公共屋邨內提供的
休憩用地共有 600多公頃。她表示，政府當局在考慮是否
推展新的文康設施工程計劃時，會顧及有關地區當前的
文康設施供應情況，並會參考其他相關因素，例如區議
會的意見，以及市民不斷轉變的需求。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副署長 (行政 )回應主席關注的事項時表示，政府當局已
優先落實推行 “元朗天水圍第 25、25A及 25B區鄰舍休憩用
地 ”工程計劃，以解決該處缺乏休憩用地的問題。此外，
在覆檢 74項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來的文康設施工程計劃
時，政府當局亦會考慮沙田區內體育館不足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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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15.  主席認為，附件 3的一覽表未能提供準確的資

料，反映各區休憩用地的實際供應情況。劉秀成議員表

示，由於《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是規劃署制訂的，因

此，關於目前各區文康設施供應情況的資料，應由規劃

署負責擬備。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 (行政 )解釋，規劃

署對休憩用地採用不同的計算方式。主席要求民政事務

局與規劃署及房屋署合作擬備資料，說明全港 18區休憩

用地的實際供應情況，並向本小組委員會及區議會提交

最新的一覽表，以供參考。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 (行
政 )答允作出跟進。  
 
16.  王國興議員關注到東涌區內文康設施不足，未

能應付因人口迅速增長而產生的急切需求。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副署長 (行政 )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深明東涌居民

對文康設施的需求，因此，雖然預期未來東涌的人口不

會達至興建一所游泳池場館所需的人口標準，但政府當

局已計劃盡快為東涌區內居民提供游泳池設施。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副署長 (行政 )又表示，康文署經覆檢東涌游泳

池場館工程計劃範圍後，建議該項工程分兩期進行，有

關 詳 情 載 於 政 府 當 局 2005 年 10 月 28 日 的 函 件 [立 法 會

CB(2)230/05-06(01)號文件 ]。  
 
在兩個市政局解散前後用於文康設施工程計劃的資源  
 
17.  王 國 興 議 員 提 到 政 府 當 局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2)185/05-06(01) 號 文 件 ] 第 6 至 8 段 ， 並 詢 問 為 何 在

1995-96至 1999-2000年度期間動工的文康設施工程計劃

有 65項，但到 2000-01至 2004-05年度期間卻減少至 38項，

而在 1995-96至 1999-2000年度期間為數 83億 4,700萬元的

工程費用，到 2000-01至 2004-05年度期間亦相應減少至 34
億 9,500萬元。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 (行政 )回應時表

示，有關工程計劃和工程費用減少，主要是由於過去數

年經濟不景氣所致。她指出，隨整體經濟情況有所改

善，康文署今年就推行 15項須優先進行的工程計劃提出

的撥款申請已獲得批准，預計正在積極籌劃而將於未來 5
年動工的文康設施工程計劃的數目會再次增加。  
 
18.  王議員又詢問為何康文署在 2000-01至 2004-05
年度期間進行的小型工程項目有 100個，但到 2005-06至
2009-10年度期間卻會減少至 52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

署長 (行政 )澄清，該 52項工程並非小型工程項目，而是將

在未來 5年動工的基本工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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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 (行政 )應王國興議員

的要求，答允提供下列事項的詳細資料：  
 

(a) 正在積極籌劃而將於未來 5年 (即 2005-06至
2009-10年度期間 )動工的 52項文康設施基

本工程計劃；及  
 
(b) 今年核准的成本總額為 1億 3,000萬元的 20

多個小型工程項目。  
 
20.  劉皇發議員提到同一份文件的附件 4，並詢問為

何在 2001至 02年度並無任何文康設施基本工程計劃動

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 (庫務 )3解釋，小規模的

基本工程計劃從策劃到動工通常需時約兩年，至於較複

雜的工程計劃，所需的時間會更長。她又表示，自兩個

前市政局在 2000年 1月解散後，康文署便接管兩個前巿政

局遺留下來的工程計劃。由於該等工程計劃的策劃及設

計工作需時，這解釋了為何在兩個前市政局解散後不久

(即在 2001至 02年度 )並無任何文康設施基本工程計劃動

工。  
 
覆檢 74項兩個前巿政局遺留下來的文康設施工程計劃  
 

 
 
 
 
 
政府當局  

21.  劉皇發議員問及上述覆檢的最新情況。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副署長 (行政 )回答時表示，政府當局已開始就

覆檢 74項兩個前巿政局遺留下來的文康設施工程計劃諮

詢區議會，預計有關工作將於 2006年 1月左右完成，屆時

政府當局會向小組委員會匯報結果。她表示，根據政府

當局目前所作的評估，該等工程計劃約有 20項是下一步

可展開的。委員察悉，政府當局至今已諮詢了其中一些

區議會，包括西貢區議會、北區區議會、九龍城區議會、

東區區議會及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請劉皇發議員告知區

議會，政府當局現正就兩個前巿政局遺留下來的 74項工

程計劃諮詢各區議會，以及小組委員會計劃要求政府當

局在 2006年年初匯報有關結果。  
 
25項優先進行的工程計劃的基本策劃程序及所需時間 

 

22.  劉秀成議員請委員參閱載有 25項優先進行的工
程 計 劃 基 本 策 劃 程 序 及 所 需 時 間 的 一 覽 表 [ 立 法 會
CB(2)185/05-06(02)號文件 ]。他質疑為何推行 “休憩用地 ”
工程計劃要用如此長的時間，因為此類工程計劃甚至連
建造樓宇也不需要。他認為，就進行設計、準備施工圖
和招標文件而言，圖書館及室內體育館綜合大樓工程在
此方面需時 18至 22個月，而游泳池場館工程在此方面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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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時 20至 22個月，時間未免太長，令人不能接受。他亦
質疑圖書館及室內體育館綜合大樓和游泳池場館由策劃
至工程動工為何需要如此長的時間，前者需時 36至 46個
月，後者則需時 38至 46個月。劉議員表示，若該等工程
計劃由私人機構負責，從一開始到動工最多只需要 24個
月左右。他認為有必要加快 25項優先進行的工程計劃所
涉及的程序，以及縮短推行該等工程計劃所需的時間，
以應付急切的服務需求。 
 
23.  建築署工程策劃總監 3回應時表示，事實上，政
府建築師就一項工程計劃進行設計、準備施工圖和招標
文件，亦要用大約 24個月的時間。他指出，其中一些推
行程序，例如擬備工程界定書和技術可行性說明書，以
及甄選和委聘顧問公司，大概需時 14個月。他補充，以
興建一座游泳池場館為例，建築署與私人執業建築師一
樣，亦要用大約 20至 22個月來進行設計和準備施工圖
等；但由於還有如上文所述的其他程序，因此，由策劃
至工程動工所需的時間加起來合共為 38至 46個月。  
 
24.  劉秀成議員指出，私人機構亦要聘請顧問公司
和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但他們完成這些工作所用的時
間卻短得多。他認為，舉例來說，委聘顧問公司需時 6個
月，而擬備技術可行性說明書又要再需時 4個月，時間未
免太長，令人不能接受。他補充，私人執業建築師更要
將圖則提交地政總署審批。  
 
25.  工程策劃總監 3解釋，私人機構與公營部門進行
工程計劃的程序，實際上分別不大。他表示，建築署亦
要把圖則提交各有關技術部門審批，包括地政總署、消
防處和屋宇署。  
 
26.  工程策劃總監 3指出，一覽表載列的程序是公共
工程項目所須經過的指定過程。他又向委員講述甄選和
委聘顧問公司實際涉及的工作，以及為何需要 6個月左右
才能完成。劉秀成議員指出，在發展私人工程項目時，
甄選和委聘顧問公司所需的時間並非這樣長。工程策劃
總監 3解釋，這是因為私人發展商在甄選和委聘顧問公司
為其工作時，無須依循任何訂明的程序。他指出，為確
保有透明度和公平起見，政府當局必須遵循在推行公共
工程項目方面所訂明的程序。 
 
27.  王國興議員認為，推行一項 “休憩用地 ”工程計
劃由一開始至完成施工要用超過 4年時間，此情況是不能
接受的。工程策劃總監 3回應時表示，施工時間實際上由
18個月至 35個月不等，視乎有關工程的規模及繁複程度
而定。他補充，施工時間亦包括了工程因惡劣天氣或一
些意外因素而受阻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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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 

28.  主席表示，政府當局應求取平衡，一方面顧及

遵循既有程序的需要，另一方面確保工程有效率地進

行。她認為政府當局應研究可否把推行 25項須優先進行

的工程計劃所需的時間縮短，因為居民對此亦期待已

久。她又建議民政事務局局長與其他政策局局長日常會

面共商事項時，在席上反映委員所關注的問題，以探討

是否可作任何改善。工程策劃總監 3回應委員關注的事項

時，答允檢討縮短有關程序的可能性。他補充，建築署

已採取了各種方法，加快推行 25項須優先進行的工程計

劃，此點在 2005年 6月 28日的會議上亦曾解釋過。  
 

 

 

 

秘書 

29.  主席建議小組委員會邀請建築界的專業團體派

代表出席下次會議，就一覽表所載 25項優先進行的工程

計劃的基本策劃程序及所需時間發表意見。委員對此表

示贊同。小組委員會同意邀請下列團體出席會議：  
 
(a) 香港測量師學會；  
 
(b) 香港建築師學會；  
 
(c) 香港工程師學會； 

 

(d) 香港建造商會；及 

 
(e) 香港測量師學會工料測量組理事會。  

 
小組委員會同意按工程策劃總監 3的建議，同時邀請環境

運輸及工務局派代表出席下次會議。 

 

下次會議日期  
 
30.  委員同意於 2005年 12月 1日上午 8時 30分舉行下

次會議。  
 
31.  議事完畢，會議在下午 6時 1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11月 29日  


